厦门悦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案
债权申报公告
2025年12月5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5）闽02破预6号《预重整决定书》及《临时管理人决定书》，决定对厦门悦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悦讯公司”）启动预重整，并指定福建贝盈律师事务所担任悦讯公司的临时管理人（下称“临时管理人”）。
悦讯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6年1月15日前，向临时管理人（联系地址：厦门市思明区七星西路178号七星大厦1701单元，联系人陈珺18850008889；宋丽君18120717810）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有委托代理人的，应参照民事诉讼法有关诉讼委托代理人的相关规定，提供委托代理手续。未申报债权的，不得在预重整阶段行使权利。悦讯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临时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如预重整阶段需召开债权人会议的，相关事项将另行通知。
临时管理人后续将通过破产案件辅助系统（网址链接：https://xm.courtpcw.com/）发布悦讯公司预重整相关公告、通知，请债权人及相关权利人关注平台信息。
特此公告。
厦门悦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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